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活動辦理校內餐券發放兌換作業要點   

 

 

一、目的 

考量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以下稱國際處）所主辦之國際營隊、外賓接待、

學術講座等各類活動之參與者（含外籍與本國師生）來自不同國家，其飲食習

慣、宗教信仰或個人偏好各異，為提供其彈性且多元的用餐選擇，確保能在校

園內享用符合個人需求的餐飲，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範圍 

凡國際處辦理之各項活動，其經費需求循內部行政程序簽准後，得依本要點發

放餐券。 

三、作業規定 

1.餐券管理：餐券面額應依據活動性質及人數規劃，且不超過學校主計室規定

之餐費額度上限（餐券範例如附件一）。餐券需加蓋國際處單位章，裨利管

理與核銷。 

2.發放原則：以參與國際處主辦活動之所有人員為主，包含本國與外籍師生、

外賓、講座貴賓等，並建立發放簽領紀錄，載明發放日期、數量、領用人等

資訊，以確保發放流程透明且可追溯。 

四、餐券兌換與核銷 

1.合作廠商：餐券可於校內或與國際處簽約合作之校外指定餐飲廠商使用。合

作廠商應提供多元餐點，以滿足不同飲食需求。 

2.使用期限：餐券上應明確標示有效期限，過期即作廢。 

3.兌換流程：參與者憑有效餐券至指定廠商處兌換餐點，廠商應回收餐券並妥

善保管。 

五、請款核銷 

1.核銷時間：合作廠商須於餐券截止日隔日的當週內，備妥已收回之餐券及請

款單據，送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辦理核銷請款。 

2.應備文件：請款時應提供請款單、已兌換之餐券正本（序號應與記錄相

符）、活動簽呈影本及其他必要文件。 

3.審核：國際處承辦人應核對廠商請款單據與回收餐券之數量及序號，確認無

誤後，依校內規定辦理後續撥款作業。 

六、餐券銷毀 

1.過期餐券：活動結束後，對於未發出或已發出但未兌換而過期的餐券，應定

期造冊清點，並予以銷毀。 

2.已核銷餐券：廠商完成核銷請款程序後，已收回之餐券應連同相關核銷文

件，經審核無誤後，一併造冊銷毀。 

3.個人資料紀錄銷毁申請單，如附件二 

114年 10月 13日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主管會議通過

114年 11月 21日核定 



七、本要點經國際處主管會議通過並由國際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餐券範例 

 

附件二：個人資料紀錄銷毁申請單 

個人資料紀錄銷毁申請單 

紀錄編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員  

表單名稱  

銷毀資訊 

□起迄流水號             ～              

□起迄日期             ～              

□數量               

銷毀方式 □自行銷毀    □委外銷毀 

委外銷毀陪同人員 
（委外銷毀始需填寫此欄位） 

委外銷毀廠商 
（委外銷毀始需填寫此欄位） 

銷毀日期 年  月  日 

經辦人員 
委外銷毀 

陪同人員 
權責主管 文件管理人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際處  

112 年華人文化營隊餐券 

新臺幣：120 元 
有效期間：112.8.14～8.18 序號：a01 

適用地點：本校進德學生餐廳自助餐 

備    註：本券不找零，請自行補差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際處  

112 年華人文化營隊餐券 

新臺幣：120 元 
有效期間：112.8.14～8.18 序號：a02 

適用地點：本校進德學生餐廳自助餐 

備    註：本券不找零，請自行補差額 


